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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劑部簡介藥劑部簡介藥劑部簡介藥劑部簡介 

藥劑部部主任藥劑部部主任藥劑部部主任藥劑部部主任    譚延輝譚延輝譚延輝譚延輝 

台北市原有十家市立醫院仍由市

政府管理，經民國九十四年元月一日

整合後，現稱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共

有九個院區：忠孝、仁愛、和平、中

興、陽明、婦幼、松德、疾病管制及

中醫院區。目前院本部設在仁愛院

區，預期五、六月將遷至中興院區，

而藥劑部隸屬於院本部。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的發展目標

是：全人照顧，追求卓越，市民健康。

為達到醫院整體目標，藥劑部不僅要

管理醫院內的藥事服務，還必須與社

區藥局及長期照顧機構結合，增強促

進健康、預防疾病及自我照顧等功

能，以強化市民健康的公共衛生使

命。醫藥分業中處方箋釋出的執行，

更是重要的任務之一。 

藥師經由國家考試獲得執業執

照，其主要存在的意義是讓社會有藥

用、讓民眾會用藥。因此，藥劑部的

使命是以病患為中心來滿足其需求，

負責任地提供優良藥品與藥事照顧，

讓病患的藥物治療達到符合適應症、 

 

 

 

 

有效、安全與配合度高的目標，

進而提升其生活品質。 

藥劑部現分為四組：藥品管理

組，調劑組，臨床藥學組及中藥組。

九個院區仍有藥劑科，以院聘主任負

責各院區藥劑科之服務。與藥劑部直

接負責協調的委員會共有三個：藥事

委員會，管制藥品管理委員會，醫藥

分業推動委員會。 

藥品管理組主要負責醫院內藥品

的選擇、安全使用以及庫存管理。因

此其業務包括執行藥事委員會功能，

藥物資訊服務，處方集編修，內部資

訊網與對外網站之設計與維持，藥物

使用評估，用藥安全指標之建立，管

制藥品管理，聯合醫院藥品採購與投

標作業，各院區藥品代碼建立，藥品

庫存與運送管理，疫苗管理。 

調劑組主要負責調劑相關業務的

執行與跨部門溝通。其業務包括醫師

開處方之標準作業制定與修訂，藥師

調劑發送系統之標準作業制定與修

訂，與護士給藥互動之標準作業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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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修訂，與營養治療間互動之標準作

業制定與修訂，建立無菌製劑調製業

務相關作業標準化，落實執行各業務

督導與成效評估，大型點滴注射液之

管理，醫院內處方箋釋出制度之相關

業務與規定，判斷性服務之推動、數

據整理、教育，用藥指導單張之設計、

推廣，藥袋標籤與包裝之設計、修訂，

督導醫院藥局評鑑之準備與預評，調

劑服務品質監測與報告。 

臨床藥學組主要負責藥事照顧相

關業務與社區藥學之發展。其業務包

括直接照顧病患的服務，療效監測服

務，藥物不良反應通報體系之建立、

推動與執行，用藥疏失通報體系之建

立、推動與執行，藥事人力評估與管

理，建立臨床路徑，出院前用藥諮詢，

實習教學訓練計畫之建立與督導執

行，藥師持續專業成長(P1~P4 之規

劃)，非處方藥物治療，處方箋釋出之

推動與社區藥局服務品質要求，處方

箋釋出成效指標建立與衝擊分析，用

藥安全、反毒、培養藥師至社區大學

當種子講師，疾病管理，老年人照護

(長期照護機構、居家護理、送藥到

府)，資料庫數據分析，服務品質監控

與報告。 

中藥組主要負責中藥的整體業務與推

廣。其業務包括各院區中藥服務，中

藥自費品項之調製與研發，品質監控

與報告，藥劑部成本會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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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藥劑部 

部主任 譚延輝 

94.3.12. 
 

1. 市醫藥品目前如何歸類？  

 

答：市醫所使用之藥品可分為下列幾

類： 

A1：為衛生署公告監視中新藥。 

A：為原開發藥廠的專利藥品，

仍在專利期中。 

B：為原開發廠藥品，但已過專

利期。 

BE：為本國 GMP 藥廠所生產，

與 B 類藥同成份、同含量、

同劑型的藥品，有做 BA/BE 

(生物相等性試驗)的研究。 

C：為本國 GMP 藥廠所生產，與

B 類藥同成份、同含量、同

劑型的藥品，但沒做 BA/BE

的研究。 

Ｏ：使用量少而藥廠不太願意製

造販賣的藥品。 

 

A 與 A1 類藥品因為在專利

期，所以都是單源性藥品，沒有

競爭廠商，因此列為限制性招標

作業。目前的公開招標作業目前的公開招標作業目前的公開招標作業目前的公開招標作業爭議

性最大的是多源性藥品，也就是

同一成份藥品有多家廠商生產販

售，因此有極大競爭性。 

在原開發藥品過專利期後(B

類藥)，競爭性國產藥廠生產的同

成份、同含量、同劑型藥品可能

做 BA/BE 研究(BE 類藥)，也可

能不做 BA/BE 研究(C 類藥)。

BA/BE研究在探討國產藥品在某

劑量吃下人體後，會被人胃腸道

吸收到體內血液循環中的量，是

否與原開發藥在相同劑量吃入人

體後所吸收的量類似。若類似，

衛生署藥政處依此研究結果，來

判定國產藥與原開發廠藥應有相

同的治療效果。此研究沒有實際

證明兩藥品會有相同療效，只是

從吸收到血內的量類似，來推論

療效應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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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有政府的審查與承認，

因此，B 類藥與 BE 類藥會被認

為是相同品質的產品，可以做相

互取代。在美國，若醫師開 B 類

藥，健保單位願意付錢給藥師，

讓藥師選擇 BE 的藥品來取代醫

師開的 B 類藥，這樣來降低健保

的藥費負擔。 

台灣健保局站在保護國內製

藥廠的立場，在核准藥價時，以

原開發廠藥品的健保價為準，有

做 BA/BE 研究的藥品核價上限

為原開發廠藥品的 90%；沒有做

BA/BE研究的藥品核價上限為原

開發廠藥品的 80%。是否藥價高

就代表品質高？在 B 類與 BE 類

藥品來說，是不被認同的。反而

要問，既然有品質類似的 BE 類

藥品存在，為何原廠過專利期賣

價貴的藥品，不能降低藥價？用

品質類似而價格低的 BE 類藥

品，是否不應該？ 

2. 何謂藥品品質？ 

 

答：藥品品質可從三方面來談：(一)

藥廠出廠前檢驗品質，(二)吃到

人體後吸收到血液的量，(三)療

效。目前台灣的藥廠都必須符合

政府要求的「藥品優良製造規範」

(GMP)來製造藥品，所有藥品的

製造流程必須標準化，檢驗品質

必須符合美國藥典或中華藥典的

要求。因此，只要是 GMP 藥廠，

其出廠前的藥品檢驗品質都應及

格的。 

若同成份、同含量、同劑型

的國產藥品，有做過 BA/BE 研

究，證實與原開發廠藥品類似，

則代表吃到人體後吸收到血液中

的量都類似，因此從這角度所談

的品質也相同。 

目前大多數原廠藥品與國產

BE 藥品沒做比較性的療效研療效研療效研療效研

究究究究，因此，雖然有證據顯示吸收

量差不多，但實際治療效果不知

是否有差異。許多臨床醫師的感

覺認為過專利期的原開發廠藥還

是療效較好，但許多都是感覺而

缺乏實質的研究數據來支持。這

幾十年來也沒有記錄說明何藥品

的療效品質很差，因此，從這角

度談藥品品質，只能說缺乏數

據。不知為何醫師在醫院服務時

都喜歡用原廠牌藥品，而到基層

診所開業後多喜歡用台灣廠的藥

品？ 

市醫以下列三原則三原則三原則三原則進行招標

採購作業：必須完全符合政府招

標採購相關法規，買品質好的藥

品，買便宜的藥品。因此，若依

上述前兩項品質指標(是 GMP

廠，有 BA/BE 證據)來看，則市市市市

醫的採購作業是在滿足前二原則醫的採購作業是在滿足前二原則醫的採購作業是在滿足前二原則醫的採購作業是在滿足前二原則

後後後後，，，，才再執行第三項原則才再執行第三項原則才再執行第三項原則才再執行第三項原則：：：：選價選價選價選價

格差百分比較高的產品格差百分比較高的產品格差百分比較高的產品格差百分比較高的產品。而價格

差百分比的定義是：採購價與健

保價的差異值除以健保價，因此

是買價差比率大者。 

 

3.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94 年是否買到

品質差的藥品？ 

答：採用“價差百分比最高者為優先”

來選藥，會不會造成聯合醫院“只

用品質差的藥品”，這種說法是不

成立的。因為針對療效明確之藥

品，市醫選藥的前提是：同成份、

同含量、同劑型藥品，如果有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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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牌存在(有做“BA/BE”且經衛

生署認可)，那其他沒有做

“BA/BE”研究之廠牌藥品(C 類

藥)，即使他的價差百分比再怎麼

高，我們也不選擇他。因此市醫

已經先考慮藥品的品質了，故絕

不會因為對同成分、同劑型、同

含量之藥品做整合，而犧牲市民

的用藥品質。 

 

4. 市醫為何要換藥？ 

 

答：臺北市立醫院在民國 94 年以前原

有十個醫院，採用聯標方式及共

同供應契約來選藥，因此每院區

選擇自己要用的藥品廠牌。針對

多源性藥品，有 167 個成份藥

品，但有 472 個廠牌。因此，許

多藥品同一成份會有 6 家以上的

廠牌被各院區使用。自民國九十

四年以後，成為一家市立聯合醫

院，為避免跨院區領藥或醫師從

一院區到另一院區看門診開藥，

會讓另一院區沒有其他院區的藥

品，而增加調藥、藥品管理或帳

務上的麻煩，因此決定統一各院

區的用藥。此時，針對同一成份

藥品，某院區原使用 A 廠牌，現

在就可能換成 B 廠牌。但要注

意，這都是相同成份、同含量、

同劑型的藥，而且品質多有政府

的承認，認為是有相同的品質。

這些藥都曾在其他醫院被使用

過，也沒有療效不良的記錄。雖

然是換藥，其實應被稱為是統一

用藥。 

 

5. 為何不考慮病患用藥的持續性？ 

 

答：病患持續用藥才能確保疾病的控

制，因此持續用藥是很重要的。

市醫選擇換藥是要統一全市立醫

院的品項，讓病患到各院區都能

領到相同的藥品。因此短痛是必

要的。市醫選擇的藥品製造廠都

是 GMP 廠，藥品品質都有政府

承認，而且有其他院區使用的經

驗，因此選擇的都是好藥，病患

是不用多擔心的。雖有換藥品廠

牌，但病患仍是持續使用相同成

份的藥品。若病患還是希望用原

廠牌藥品，可請醫師開處方箋後

到社區藥局調劑處方。 

 

6. 不是每位醫師都同意換藥，為何還

是要改變廠牌？ 

 

答：每位醫師都有其用藥習慣性與他

所經驗的藥品好壞。市醫選用藥

品有徵詢且專重醫師們的意見，

醫院有成立藥事委員會來討論用

藥之決定。一位醫師能否代表其

他醫師的經驗或習慣是要討論

的，且有時用藥牽涉到藥品的利

益問題，因此醫師都必須遵守藥

事委員會的決議。醫師對用藥是

有申訴管道的，他可循藥事委員

會的流程，提出選藥換藥的意見

給委員會討論。 

 

7. 市醫為何都不使用原廠牌藥？ 

答：有一項迷思必須打破。市醫仍有

使用許多原廠牌藥品，這些藥品

都還在專利期內，沒有國產品與

他競爭，所以價格也較貴。藥品

一旦超過專利期，國內藥廠就可

製造，經政府檢驗並要求 BA/BE

研究，證實品質後，國產藥會以

較便宜的價格賣出。此時，不能

說較貴的藥才是好藥。 

針對同成份、同含量、同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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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藥品，市醫目前是買便宜又

有政府確認品質的好藥，這些藥

也都有其他醫學中心使用過的經

驗與證明。 

8. 為何會有採購藥品的紛爭出現？ 

 

答：台灣藥商有組成六大藥品協會，

各有所代表的藥商立場，分別

為：(1)中華民國開發性製藥研究

協會，(2)中華民國西藥代理商業

同業公會，(3)台北市西藥代理商

業同業公會，(4) 台灣區製藥工

業同業公會， (5)中華民國製藥

發展協會，(6)中華民國西藥商業

同業公會全聯會。前三者代表原

廠牌藥品，會希望多使用原開發

廠的藥品，不希望國廠藥來取代

之，因此不希望 BE 產品來與其

競爭市場。相反的，後三者代表

台灣國產藥品，這些廠商會說政

府都承認國產藥之品質與原開發

廠一致，為什麼不能使用價格低

的藥品？ 

目前全國藥品的招標作業都

面臨兩大系統的夾擊，採用優於

一方的規定，就被另一方告，因

此有許多難為之處。 

94 年市醫招標作業在一月

份時原採用上一年度藥事委員會

的建議，以藥品成份別列標，並

列出期望選藥的級別。若有B, BE, 

C 類藥存在市場上，市醫決定最

低級別是 BE 級，也就是不買 C

級藥品。市醫也決定競標藥品條

件不列出其他聯標都有的一項規

定：競標藥品健保價應大於或等

於列標品項之健保價。決標採用

最有利標複數決標方式，並成立

評選委員會以進行評選。但六大

藥協不同意這些內容，因此與藥

品採購作業小組有九次以上的互

動與討論。這使得新年度標案作

業一延再延。 

市醫為達早日完成招標案目

標，與六大藥協妥協，同意改列

標方式，以廠牌別列標；但為符

合採購法相關規定與避免綁標，

增加競標機制，仍不列這段文

字：競標藥品健保價應大於或等

於列標品項之健保價，因此打破因此打破因此打破因此打破

台灣各類藥品聯標的模式台灣各類藥品聯標的模式台灣各類藥品聯標的模式台灣各類藥品聯標的模式，讓西

藥代理商產生極大恐懼，擔心產

生骨牌效應，讓其他聯標傚仿。

這就是近來紛爭的主因。在這兒

要對醫師與民眾呼籲對醫師與民眾呼籲對醫師與民眾呼籲對醫師與民眾呼籲，不要落入

廠商的陷阱，變為他們的代言人。 

在瞭解藥品市場背景與廠商

所擔心之處，可知市醫的藥品採

購與招標作業堅守原定政策：合

法，品質好，價格低。目前事件

是藥商為生意的可能影響，而來

壓迫市醫招標採購作業，來滿足

其期望。 

 

9. 藥品品質議題癥結在哪兒？ 

答：藥品之品質目前缺乏第三個品質

的確認，即 BA/BE 產品是否會與

原廠牌藥有類似的治療結果。目

前健保局給付 BA/BE 藥品的價

格是原廠牌藥的 90%，而美國的

作法是市場競爭，一旦有競爭品

出現，原廠牌藥先自動下降到

40%價位，而競爭品可能是 30%

價位，因此，藥價立刻下降。台

灣為保護國內製藥產業，給

BA/BE 很好的價格，也因此在招

標議價時，國產品有很好的議價

空間，讓原廠藥無法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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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國內能鼓勵做療效的研

究，讓同成份、同含量、同劑型

藥品的治療效果差異情形呈現出

來，則有人願意花較貴的藥來獲

得較好的治療效果，醫院當然要

提供該廠牌藥品。屆時才能說貴

的藥品質好。 


